
1 
 

編號：706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 

印花稅存廢問題之研析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印花稅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近日工商協進會在與行政院進行之早餐會中表示，印花

稅等稅制已不合時宜，且有重複課稅疑慮，建議應取消。

行政院院長則回應，將以經濟發展為優先進行研議是否

廢除。然而印花稅為地方稅，稅收 100%歸屬各直轄市及

縣市，據報載民國 107年全年印花稅實徵淨額為 121.47

億元，而在今年部分，臺北市之印花稅徵收預算數為新

臺幣 45億元、臺中市 11億元、新北市 10億元、臺中市

和高雄市各 9億元、台南市 4億元、彰化縣及新竹市預

算數各 3億元，因此，若是廢除恐將對地方財源造成極

大影響，是項問題爰引起大眾廣泛的關注及討論。 

(二) 印花稅(Stamp Duty)為一種古老之稅制，濫觴於西元 17

世紀之荷蘭，因其徵收簡便且稅基廣大，可有效增加國

庫收入，故廣受當時西方國家如：丹麥、法國、英國、

美國等所採用。我國早於 23年即制定印花稅法，依該法

第 1條規定：「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，在中華民國領域內

書立者，均應依本法納印花稅。」按最初立法原意乃對

民間各種契約憑證給予承認所徵收的一種規費，原印花



2 
 

稅之憑證分 5 類 30 目，且計有 7 種定額稅及 7 種比

例稅，稅率結構複雜，適用亦多有困擾，政府遂於 67

年大幅修正，奠定現行印花稅基礎。75年則為配合加值

型營業稅之實施，又縮減應稅憑證範圍為 4種，包含 1.

銀錢收據、2.買賣動產契據、3.承攬契據及 4.典賣、

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。 

(三) 印花稅之徵收雖可增加政府財政來源，惟其於稽徵實務

及條文適用尚有諸多爭議，例如執行業務者應否於銀錢

收據貼取印花稅票、是否因所收報酬為現金或票據而

異、該法第 5 條第 4 款規定「承攬」性質認定，以及涉

外契約之處理等。此外更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印花稅有

稅基不普遍、徵收似有違反租稅公平性原則、處罰過

重，以及查核程序擾民等問題。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

亦曾於 91 年時就該法提出修正建議，然迄今仍未進行

實質修法程序。爰此，針對印花稅之存廢，政府確有研

議之必要性。 

四、 建議事項 

印花稅存在於世界各國歷史雖長達近 400 年，然而利用

憑證書立時課徵稅負，通常在經濟發展初期、欠缺課稅資料

時所為。隨著經濟成長，以及稅法立法技術越趨成熟，印花

稅之重要性即越顯式微。若干已開發國家雖仍保留印花稅，

但其課徵目的已產生變化，多作為干預市場的工具，未必為

了增加稅源，例如英國係採將印花稅轉變為交易稅之方式，

以達實質廢除之效果，香港之印花稅雖仍屬憑證稅，惟其尚

具有奢侈稅之目的。我國印花稅乃為對境內書立之特定憑證

於交付或使用時，從價或從量課徵。由於憑證之書立多於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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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經濟交易的過程，因此印花稅實為交易成本，似未擔負其

他政策目的，爰政府若考慮廢除印花稅並非無據。然而我國

地方財政困難也確屬事實，廢除印花稅勢必將對於地方建設

造成負面影響。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8 條之 1 規定，法

律之修正有減少收入者，應同時籌妥替代財源，爰行政院依

法必須提出相對收入來源。參酌過去經驗，政府可採取由中

央編列預算補助地方稅損，提高營業稅或修正財政收支劃分

法等方式因應，縱使如此，對於國家整體稅收及財政安排仍

有重大影響。爰此，對於印花稅之存廢，政府須審慎以對，

並建議進行廣泛討論，以廣納各方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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